
重庆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

推动第二批高频政务服务事项跨区县通办的通知

渝府办发〔2020〕69号

各区县(自治县)人民政府，市政府有关部门，有关单位:

根据《2020年重庆市政务服务工作要点》(渝府办发〔2020〕30号)要求，为进一步推

动政务服务线上线下全面融合，实现更多政务服务事项就近能办、异地可办、少跑快办，

经市政府同意，现就推动全市第二批高频政务服务事项跨区县(自治县，以下简称区县)通

办有关事宜通知如下:

一、总体要求

认真总结首批106项高频政务服务事项跨区县通办推进经验，复制、借鉴实践证明行之

有效的做法，按照“就近受理申请、审批权属不变、数据网上流转、批件快递送达”模

式，打破户籍或居住地限制，建立“异地受理、异地办结”工作机制，推动第二批130项高

频政务服务事项在2020年底前实现跨区县通办。

二、主要任务

(一)统一规范全市标准。第二批130项高频政务服务事项涉及市公安局、市司法局、市

贸促会、市人力社保局、市医保局、重庆市税务局、重庆海关、市通信管理局、市气象

局、市总工会等10个部门。市级有关部门要切实履行牵头责任，统一规范跨区县通办政务

服务事项的审批条件、所需材料、审查要点、办理流程、办理时限等要素，制定跨区县通

办政务服务事项流转程序，并指导区县抓好落实，确保收件受理、过程办理、办结送达等

环节高效有序运行。

(二)加强异地协同办理。接件区县与办理区县要按照统一的办事规范，建立远程会商

和协同办理工作机制，采取“异地受理、内部流转、属地办理、办结反馈”的方式办理。

要尽可能延长网上办事链条，实现“应上尽上、全程在线”。对当场无法获取的证照证件

和审批结果等，可以按照自愿原则选择“邮寄送达”服务，由办理单位在办结证照证件和

审批后通过快递邮寄送达。对材料齐全、能当场办结的一次性办好;适用告知承诺的，采取

告知承诺方式一次性办好;对申请材料非重要资料欠缺的，在当事人书面承诺补齐补正后，

采取容缺受理方式一次性办好。



(三)加快推进系统联通。除法律法规另有规定或涉及国家秘密外，原则上跨区县通办

政务服务事项均应通过“渝快办”平台进行办理。市政府电子政务中心要进一步优化提

升“渝快办”平台功能，加快推进“渝快办”平台与市级部门办事系统互联互通;市大数据

发展局要加快推进数据共享，确保跨区县通办政务服务事项网上运行需求。

三、工作要求

(一)加强组织领导。推进高频政务事项跨区县通办是深化“放管服”改革、推进审批

服务便民化的重要工作。市级有关部门要高度重视，对照《重庆市高频政务服务事项跨区

县通办事项清单(第二批)》(见清单)，细化有关政务服务事项跨区县通办工作方案，明确

责任人员、实施模式、实现路径、办理流程和完成时间，加快推进实施，确保在2020年12

月底前实现有关事项在“渝快办”平台上跨区县通办。

(二)加强沟通协调。推进跨区县通办政务服务事项落地落实，需要市级部门、区县窗

口在线上线下同步推进、协同发力。市政府职转办要加强统筹协调，市级有关部门之间、

市级部门与区县之间要建立协同联动机制，及时协商解决跨区县通办政务服务事项推进中

出现的问题。

(三)加强宣传引导。市级牵头部门负责，建立常态宣传机制，充分利用各类媒体，实

现一项、宣传一项，让企业和群众应知尽知。市政府职转办负责，定期通报高频政务服务

事项跨区县通办推进进展情况，及时总结工作亮点，宣传推广典型经验和做法。

(四)加强调查评估。将高频政务服务事项跨区县通办情况纳入2020年度全市政务服务

效能水平评估，运用营商环境监测、现场和在线评价等方式开展满意度调查，提高社会认

知度和群众认同感、使用率。

附件:重庆市高频政务服务事项跨区县通办事项清单(第二批)

重庆市人民政府办公厅

2020年6月3日

(此件公开发布)

附件

重庆市高频政务服务事项跨区县通办事项清单

（第二批）

序号 政 务 服 务 事 项 责任单位



1 计算机信息网络国际联网备案

市公安局

2 校车驾驶资格认定

3 公证事项及公证事务 市司法局

4 劳动用工备案

市人力社保局5 用人单位吸纳就业岗位补贴

6 职业介绍

7 审核签发货物原产地证明书

市贸促会8 签发担保ATA单证册

9 出具国际商事证明书

10 医疗保险定点医药机构申请受理 市医保局

11 定点零售药店信息变更

12 定点门诊医疗机构信息变更

13 定点社区医疗机构信息变更

14 定点特供药店信息变更

15 定点住院医疗机构信息变更

16 定点医疗机构医保执业医师、护士信息维护

17 定点医药机构增配POS机终端申请

18 失能人员长期护理保险待遇评估申请



19 医疗保险个人账户一次性支付

20 一照一码户登记信息确认 重庆市税务局

21 两证整合个体工商户登记信息确认

22 存款账户账号报告

23 财务会计制度及核算软件备案报告

24 银税三方（委托）划缴协议

25 增值税一般纳税人登记

26 选择按小规模纳税人纳税的情况说明

27 增值税适用加计抵减政策声明

28 企业所得税汇总纳税信息报告

29 建筑业项目报告

30 注销建筑业项目报告

31 不动产项目报告

32 注销不动产项目报告

33 发票领用

34 代开增值税专票

35 代开增值税普票

36
增值税专用发票（增值税税控系统）最高开票限额审批（10万
以下）



37 发票验（交）旧

38 发票遗失、损毁报告

39 增值税一般纳税人申报

40 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申报

41 增值税预缴申报

42 原油天然气增值税申报

43 航空运输企业年度清算申报

44 消费税申报 重庆市税务局

45 车辆购置税申报

46 居民企业（查账征收）企业所得税月（季）度申报

47 居民企业（核定征收）企业所得税月（季）度申报

48 居民企业（查账征收）企业所得税年度申报

49 居民企业（核定征收）企业所得税年度申报

50 清算企业所得税申报

51 居民综合所得个人所得税年度自行申报

52 经营所得个人所得税月（季）度申报

53 经营所得个人所得税年度申报

54 居民其他分类所得个人所得税自行申报

55 非居民个人所得税自行申报



56 限售股转让所得个人所得税清算申报

57 房产税申报

58 城镇土地使用税申报

59 土地增值税预征申报

60 印花税申报

61 耕地占用税申报

62 资源税申报

63 契税申报

64 车船税申报

65 烟叶税申报

66 环境保护税申报

67 附加税（费）申报

68 定期定额户自行申报

69 定期定额户简易申报 重庆市税务局

70 通用申报（税及附征税费）

71 代收代缴车船税申报

72 居民个人取得综合所得个人所得税预扣预缴申报

73 居民个人取得分类所得个人所得税代扣代缴申报



74 非居民个人所得税代扣代缴申报

75 限售股转让所得扣缴个人所得税申报

76 单一投资基金核算的合伙制创业投资企业个人所得税扣缴申报

77 扣缴储蓄存款利息所得个人所得税申报

78 代扣代缴证券交易印花税申报

79 财务会计报告报送

80 申报错误更正

81 申报享受税收优惠

82 开具税收完税证明

83 开具个人所得税纳税记录

84 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费缴纳

85 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费缴纳

86 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费（含生育保险费）缴纳

87 城镇职工大额医疗互助保险费缴纳

88 工伤保险费缴纳

89 失业保险费缴纳

90 机关事业单位职业年金缴纳

91 离休干部医药统筹费缴纳

92 灵活就业人员养老保险费缴纳



93 灵活就业人员医疗保险费缴纳

94 被征地农转非人员养老保险费缴纳 重庆市税务局

95 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费申报和缴纳

96 城乡居民合作医疗保险费申报和缴纳

97 文化事业建设费申报

98 废弃电器电子产品处理基金申报

99 残疾人就业保障金申报

100 石油特别收益金申报

101 非税收入通用申报

102 工会经费（工会筹备金申报）

103 矿区使用费申报

104 地方大中型水库基金申报

105 关联业务往来年度报告申报

106 税务注销即时办理

107 注销扣缴税款登记

108 网络咨询

109 社会公众涉税公开信息查询

110 涉税专业服务机构（人员）基本信息报送



111 涉税专业服务协议要素信息报送

112 涉税专业服务年度报告报送

113 涉税专业服务专项报告报送

114 涉税专业服务机构（人员）信用信息查询

115 出口监管仓库、保税仓库设立审批

重庆海关

116 海关监管货物仓储审批

117 保税物流中心（A型）设立审批

118 口岸卫生许可证核发

119 出入境特殊物品卫生检疫审批

重庆海关

120 从事进出境检疫处理业务的单位及人员认定

121
出境动植物及其产品、其他检疫物的生产、加工、存放单位注
册登记

122 进境（过境）动植物及其产品检疫审批

123 进口可用作原料的固体废物国内收货人注册登记

124 出口食品生产企业备案核准

125 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许可

市通信管理局

126 电信网码号资源使用和调整审批

127 设立互联网域名注册服务机构审批

128 非经营性互联网信息服务备案



129 升放无人驾驶自由气球、系留气球单位资质认定 市气象局

130 劳模日常救助（市级以上劳模） 市总工会


